
关于为2013届振兴计划从医从教从事农技服务助学金计划签约学生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2012年 “大学生到基层从医从教从事农技服务助学金”有关工作的通知》（陕人社发【2012】86号）文件规定：振兴计划从医从教从事农技服务助学金项目确定的签约学生，经省振兴办核准、考核无违反协议行为，档案转至服务区县，学生持协议书、毕业证、报到证到签约市、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安置工作，不再另行考试。在2013届签约学生毕业在即，各学校陆续开始办理毕业报到手续，现根据文件要求，就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有关问题作以说明：

一、《报到证》有关内容的填写：

《报到证》抬头开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报到地址栏目填写： * * 县区县人社局；

档案材料栏目填写：转至 * * 区县人社局；

备注栏目中注明：振兴计划助学金项目签约学生

二、户口由学校迁移至学生服务区县人社局

三、档案由学校直接转至学生服务区县人社局

四、学生党组织关系由学校直接转移至服务区县组织部

    特此通知

附：陕西省大学生到基层助学金计划2013届毕业生报到程序

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二0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陕西省大学生到基层助学金计划2013届毕业生
报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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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9-85266013

联系地址：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工作部

联 系 人：杜直前
在学校领取《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相关离校手续





携本人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报到证》在《报到证》规定时间内到签约区县所在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报到证上签署意见





学生持《报到证》到录取区县人社部门报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安置









